
证券代码：300115     证券简称：长盈精密     公告编号：2013-39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告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33,162,380 股，占总股本的 51.61%；其中，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33,162,380 股，占总股本的 51.61%。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09 月 04 日（星期三）。 

 

一、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105 号文核准，深圳市长盈精密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 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首次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64,500,000 股，发行上市后公司总股

本为 86,000,000 股。 

2011 年 4 月 27 日，公司实施了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公司总股本由 86,000,000 股变更为 172,000,000

股。 

2012 年 5 月 22 日，公司实施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5 股，公司总股本由 172,000,000 股变更为 258,000,000

股。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258,000,000 股，其中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含

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通过资本公积转增部分）为 193,500,000 股，尚未解除限售的

股份为 148,806,321 股, 占总股本的 57.68%。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1）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 

控股股东深圳市长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投资”）承诺：自公司股票

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

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依照中国法律法规被确

认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将不会在中国境内或境外以任何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单

独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权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事

或参与任何与公司构成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不以任何方式从事或参与生产任何

与公司产品相同、相似或可能取代公司产品的业务活动；如从任何第三方获得的商

业机会与公司经营的业务有竞争或可能竞争，则将立即通知公司，并将该商业机会

让予本公司，不利用任何方式从事影响或可能影响公司经营、发展的业务或活动；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 股）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前各年度所享受的税收优惠被有关

政府部门追缴，则长盈投资将以连带责任方式，无条件全额承担公司及子公司昆山

长盈在上市前应补缴的税款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如应有权部门要求或决

定，公司及子公司昆山长盈需要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或发行人及子公司昆山长盈

因未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承担任何罚款或损失，则长盈投资将无条件全额承担

长盈精密应补缴的社会保险费及因此所产生的所有相关费用。 

（2）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 

与上市公告书中做出的承诺一致。 

（3）股东在公司收购和权益变动过程中做出的承诺 

不适用。 

（4）法定承诺和其他承诺。 

无。 

2、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长盈投资严格履行了做出的上述各项承诺，无

违反上述承诺的情况。 



3、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长盈投资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

况，公司也不存在对该限售股份持有人的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13 年 09 月 04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133,162,380 股，占总股本的 51.61%；其中，实

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133,162,380 股，占总股本的 51.61%。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1人，其中法人股东 1 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

数量（股） 

本次解除限售

数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1 深圳市长盈投资有限公司 133,162,380 133,162,380 133,162,380（注）  

合计 133,162,380 133,162,380 133,162,380  

注：公司董事长陈奇星先生持有深圳市长盈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盈投资”）90%的股份，

截止到 2013 年 8 月 29 日无股份质押、冻结的情况，陈奇星先生通过长盈投资间接持有公

司的股份需要遵守“在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一职或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

的公司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并且在辞去该职务后六个

月内，不转让所持公司股份”的承诺。公司董事会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

诺，并在定期报告中持续披露履行股份限售承诺情况。 

 

 

四、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限售股份持有人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中做出的各项承诺，并正在执行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所做的承诺。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 

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备查文件 

1、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2、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3、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4、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5、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三十日    

 

 




